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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呈现出三种状态: 1. 相对稳定的家庭类型。三代直系家庭是其代表;

城镇三代直系家庭的维系得益于家庭内部管理的松弛, 在农村则与独子比例增大有关。2. 明显上

升的家庭类型。夫妇核心家庭提高幅度显著, 实行 20 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是这一家庭类型的主要

推动力量; 隔代直系家庭增长率最高, 它既是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现象, 又是社会发展具有

缺陷的反映; 单人家庭也有增长, 青年人晚婚和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丧偶比重提高是主

要影响因素。3. 以下降为表现形式的家庭类型。缺损核心家庭明显减少, 标准核心家庭有所下

降。后者的降低主要是夫妇核心家庭上升所致, 或谓核心家庭内部不同类型调整的结果。今后一

段时期内中国的家庭结构总体上将持续这种状态, 一些家庭类型将发生进一步的变动。当代家庭

的结构简化和规模缩小使家庭功能及家庭成员关系方式发生改变, 将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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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 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动, 不同类型家

庭成员的生存条件和关系方式亦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社会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只有跟上和适

应这种变化, 才能通过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满足家庭及其成员的基本需求, 从而使家庭真正

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本文即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并结合对第三、四次人

口普查数据的比较, 揭示当代社会变革背景下中国家庭结构的状态、特征和趋向。

一、简单说明

家庭结构分析为不少学者所关注, 但其研究尚存在一定困难, 主要是相关数据获取不易。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家庭结构总体状况的了解。以往一些学者有的通过具体调查一个

或几个村落、社区的家庭类型, 进而对区域等大范围的家庭结构状况加以把握① , 有的则以个

案汇总分析来间接认识历史时期的家庭结构②。这些研究提供了观察中国家庭结构变动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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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但整体性分析仍受到限制。

那么, 能否找到一种数据并可借此较为直接地认识全国性家庭结构的状况? 就目前而言,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是最主要的资料途径。曾毅等学者曾对1982年第三次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

普查抽样数据库做过开发①。他们的分析主要着眼于家庭代际, 但其研究对了解当时的家庭结构

状态亦有很大帮助。

与前几次普查相比,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户主之下家庭成员的分类相对全面, 计

有户主配偶、子女、父母、岳父母或公婆等八类。这些关系类型代表了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的

基本关系。它为识别和分析当代家庭结构状态创造了条件。本文将通过开发 /五普0 长表 1%抽

样数据库 (以下简称 /长表数据0) , 力求对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基本状况有所把握。

我们将家庭结构分为以下几类:

(一) 核心家庭。指夫妇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核心家庭可进一步分为: 1. 夫妇核心家庭,

指只有夫妻二人组成的家庭。若从与户主关系的角度表述, 指户主与其配偶组成的家庭。2. 一

般核心家庭, 或称标准核心家庭, 指一对夫妇和其子女组成的家庭, 或称户主与配偶及其子女

组成的家庭。另外一种关系形式也属标准核心家庭, 即未婚子女为户主, 与其父母及未婚兄弟

姐妹组成的家庭。因为它是核心家庭的完整形式, 亦为最普遍的核心家庭。3. 缺损核心家庭,

或称单亲家庭, 指夫妇一方和子女组成的家庭, 或称户主与子女组成的家庭。同样, 未婚户主

与父母一方组成的家庭也是残缺核心家庭。4. 扩大核心家庭, 指夫妇及子女之外加上未婚兄弟

姐妹组成的家庭, 或称户主与配偶、子女及未婚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

(二) 直系家庭。可细分为: 1. 二代直系家庭, 指夫妇同一个已婚儿子及儿媳组成的家庭,

或称户主夫妇同儿子儿媳组成的家庭。2. 三代直系家庭, 指夫妇同一个已婚子女及孙子女组成

的家庭。从与户主关系上看, 户主夫妇与父母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也是直系家庭。3. 四代直系

家庭可有多种表达。从普查数据的户主关系上看, 户主夫妇与父母、儿子儿媳及孙子女组成的

家庭是四代直系家庭; 户主夫妇与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也是四代直系家庭。4. 隔代直系家

庭。从形式上看, 三代以上直系家庭缺中间一代可称为隔代直系家庭。从户主关系角度看可表

述为户主或户主夫妇同孙子女组成的家庭以及户主同祖父母或祖父母一方组成的家庭。以上所

述为三代隔代家庭。在实际生活中, 还有四代隔代家庭。

(三) 复合家庭。复合家庭是指父母和两个及以上已婚儿子及其孙子女组成的家庭。在此将

其分为两类: 1. 三代复合家庭, 主要是父母、儿子儿媳和孙子女组成的家庭。2. 二代复合家

庭, 是指父母和儿子儿媳或两个以上已婚兄弟和其子侄组成的家庭。

(四) 单人家庭。只有户主一人独立生活所形成的家庭。

(五) 残缺家庭。可分为两类: 1. 没有父母只有两个以上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2. 兄弟姐

妹之外再加上其他有血缘、无血缘关系成员组成的家庭。

(六) 其他。指户主与其他关系不明确成员组成的家庭。这其中有的彼此之间关系可能很密

切, 如叔侄关系等。但因无从判定, 只好将其列入其他类中。

以上分类是建立在不同代际家庭成员血缘和婚姻关系明确的基础之上。可以说, 现实生活

中, 绝大多数家庭的成员关系比较简单, 所构成的是不同形式的核心家庭。稍微复杂的是夫妇

和一个已婚儿女 (包括儿媳或女婿) 及其孙子女、外孙子女构成的直系家庭。因而, 通过 /五

#97#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

① 曾毅、李伟、梁志武: 《中国家庭结构的现状、区域差异及变动趋势》, 《中国人口科学》 1992 年第 2

期; 曾毅、梁志武: 《中国 80 年代以来各类核心家庭户的变动趋势》, 《中国人口科学》 1993 年第 3 期。



普0 长表数据足以使我们掌握绝大多数家庭的类型或结构。

二、当代家庭结构基本状态及形成方式

(一) 不同类型家庭统计

表 1  2000 年全国家庭结构 ( N= 336753)  ( %)

核心家庭 681 15 单人家庭 81 57

直系家庭 211 73 残缺家庭 01 73
复合家庭 01 56 其他 01 26

合计 1001 00

    资料来源: 作者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库

( 1%抽样) 计算后得到。以下表格数据除

特别注明外, 均为作者据此计算所得。

表 1显示, 核心家庭是当代中国最普遍的

家庭类型, 直系家庭也是重要的家庭形式, 单

人家庭占有一定比例, 复合家庭比较少见。根

据这项统计, 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单人家庭

是目前中国最基本的家庭类型。为了对不同类

型家庭有进一步认识, 可将表 1 再作分解 (见

表 2)。根据表 2, 标准核心家庭是核心家庭的

主体。直系家庭中三代直系家庭比重最大。复

合家庭以三代复合家庭为多。

(二) 不同类型家庭的形成方式和制约因素

这里不打算对所有家庭类型的形成方式和

制约因素展开分析, 主要探讨变动比较明显且

有代表性的家庭类型。

1. 核心家庭

表 2  2000 年全国家庭结构细分 (N= 336753) ( %)

家庭类型
在全部家庭样

本中所占比例

在本类家庭样

本中所占比例

夫妻核心家庭 121 93 181 97

标准核心家庭 471 25 691 34

缺损核心家庭 61 35 91 32
扩大核心家庭 11 62 21 37

核心家庭小计 681 15 1001 00
三代直系家庭 161 63 761 55
四代及以上

直系家庭
01 64 21 95

二代直系家庭 21 37 101 90
隔代直系家庭 21 09 91 60

直系家庭小计 211 73 1001 00
三代及以上

复合家庭
01 44 771 19

二代复合家庭 01 13 221 81

复合家庭小计 01 57 1001 00
单人家庭 81 57

残缺家庭 01 73

其他 01 26
合计 1001 00 

    说明: 本表不同类型复合家庭比例之和与表 1 复合家

庭比例之间有 0101之差。

依据表 2, 核心家庭中, 标准核心家庭比重最大, 占 691 34%。在我们看来, 它应占核心家
庭的绝大多数。那么, 为什么核心家庭的其他形式还占相当比例? 下面着重对标准核心家庭以

外的两类家庭加以观察。

( 1) 夫妇核心家庭

根据长表数据, 夫妻组成的核心家庭是重要的核心家庭形式。夫妇核心家庭比重高低主要

受制于两个因素, 一是已婚夫妇婚育间隔, 一是夫妇所养育子女离家独立生活的时间。当然,

若青年夫妇婚后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对夫妇核心家庭的比重将不产生影响; 一旦其婚后独立生

活, 影响将显示出来。

那么当代夫妇核心家庭究竟以子女已婚离家的中老年夫妇为主, 还是已婚未生育青年夫妇

为主呢? 图 1显示了夫妇核心家庭户主的年龄分布。

夫妻核心家庭户主年龄集中于 45 ) 69岁年龄段。根据长表数据, 这几个年龄段夫妻核心家

庭比重超过总数的 60%; 低谷在 30 ) 40岁各年龄段, 同时 24岁以下 75岁以上年龄段所占比重

也较低。这种曲线走向与中国当代家庭生命周期有密切关系。24岁以下比重较低, 在于这一年

龄段者尚未普遍完婚, 城市尤其如此; 25 岁年龄组夫妇核心家庭上升, 与该年龄段已婚夫妇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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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有关。30 ) 40岁年龄段夫妇处于养育子女时期, 他们多半已经生育, 但子女尚未成年, 由此

组成的多是标准核心家庭。45岁以上夫妇的子女逐渐长大成人, 他们或离乡求学, 或出外谋生,

夫妻 /空巢0 家庭比重随之上升。75岁以后, 丧偶情形增多, 其中一部分人因此进入单人户行

列; 一部分年老体弱且有已婚子女的丧偶老人则可能与子女生活, 形成直系家庭。

图 1  夫妇核心家庭户主年龄构成

    资料来源: 同表 1。

图 2 不同性别单人家庭户主的年龄构成

标准核心家庭夫妇生育数量与夫妇核心家庭的形成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 当代中、高等

教育相对普及, 子女离开父母赴外地求学比重增大; 同时自主择业普遍, 子女于家乡之外寻找

工作渐成趋势。即使在本地就业, 子女婚后独立生活的比例明显增加。这种背景下, 只有一个

或两个以下子女的标准核心家庭易于 /转型0。对父母来说, 很容易形成 /空巢0 家庭。

长表数据提供了15 ) 50周岁妇女的生育史数据, 借此可观察 20 ) 50周岁之间各年龄段夫妇

核心家庭户主妻子的生育状况, 进而了解中青年夫妇核心家庭的形成。夫妇核心家庭中, 户主

妻子在 20 ) 50 岁未生育者占 271 50%。而长表所有 20 ) 50 岁妇女样本中, 尚未生育者只有

61 31%。这表明, 20 ) 50周岁夫妇核心家庭中, 妻子未育率明显高于同龄组所有妇女未育比例。

其中 25岁年龄段户主妻子未育者占 711 39% , 30岁年龄段户主妻子未育者仍有 381 27%。它意
味着晚育对这些年龄段夫妇核心家庭的维持和占有相对高的比例起着很大作用。

独生子女政策对夫妇核心家庭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40岁年龄段户主妻子只生一孩者

占 551 29%, 45岁年龄段户主妻子的这一比例为 311 10% (而这两个年龄段所有已婚妇女中, 生

育一孩者分别为 311 57% 和 201 80%)。若这两个年龄段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在 25 岁左右, 至

2000年其子女已基本成人, 离开父母是造成夫妇核心家庭比例升高的主要原因。

计划生育政策下少育环境的形成亦促使夫妇核心家庭增加。根据长表数据, 夫妇核心家庭

中, 40岁和 45岁年龄段户主之妻生育二胎比例分别为 321 52%和 421 19% , 而三胎以上分别为

81 51%和 271 71%。其中 45岁年龄段户主之妻生育二胎者在不同胎次生育中所占比重最大。从

时间上看, 2000年普查时 40岁和 45岁年龄组户主夫妇 90%以上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年代初

期结婚, 正值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期。其子女在 90年代末逐渐长大成人, 并开始离家。

夫妇婚后推迟生育使婚育间隔扩大, 将直接提高夫妇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总数中的比例。

而只生育一孩家庭比重大, 当夫妇进入中年之后, 随着子女离开家庭, 形成夫妇核心家庭的概

率也将提高。可见, 19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核心家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 在 20

世纪末 21世纪初日渐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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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缺损核心家庭

缺损核心家庭主要由户主与未婚子女组成。下面观察户主婚姻状况以认识其形成方式。

表 3  残缺核心家庭户主婚姻状况 ( N= 18072)  (%)

未婚 11 01 离婚 111 85

初婚有配偶 551 71 丧偶 291 32

再婚有配偶 21 11
合计 1001 00

  初婚有配偶与再婚有配偶者在有婚姻行为户

主中占 571 82%。这说明, 户主与配偶不在一地
生活是缺损核心家庭形成的主要原因。根据统计,

缺损核心家庭户主初婚有配偶类中, 男性占

231 38% , 女性占 761 62%; 再婚有配偶类中, 男

性占 301 18%, 女性占 691 82%。它表明, 夫妻两
地分居时, 子女随母亲生活是主流。

表 4 单人家庭户主年龄构成 (N= 26955)

年龄组 % 年龄组 %

20) 91 00 55 ) 71 16

25) 91 53 60 ) 81 98
30) 71 28 65 ) 91 79

35) 61 20 70 ) 91 00
40) 51 92 75 ) 61 57

45) 71 91 80 ) 31 60
50) 71 29 85  11 76

合计 1001 00

丧偶所产生的缺损核心家庭比重接近 30% , 可见它也是导致核心家庭 /缺损0 的重要原因。

性别构成上, 女性户主稍高, 但两者差距并不很大。年龄构成 39岁以下占 131 71%, 40 ) 59岁

占 541 40%, 60岁以上占 311 88%。中年户主丧偶者所占比重最大。老年户主未占主导地位的原
因是, 丧偶老年人的子女绝大多数已结婚, 若与子女居住, 他们所组成的多是直系家庭; 若未

与子女同住, 则生活在单人家庭中。中年以下丧偶户主占较大比例表明不少丧偶者未及时婚配。

当然, 离婚是形成缺损核心家庭不可忽视的因素。离婚户主的性别构成为男性 581 03% , 女

性 411 97%。就数据而言, 夫妇离婚后子女跟父亲生活的比重大于随母生活。这一点城乡之间应
有区别。在城市, 人们的一般印象是, 夫妇离婚后, 未成年子女随母亲生活的比例较高; 在农

村, 婚姻方式仍以妻随夫为主, 离婚则以妻子离开丈夫村庄回娘家、子女留在丈夫家为表现形

式。长表数据证实了城乡夫妇离婚后子女随父或母生活的差异: 城市缺损家庭离婚户主的男女

构成分别为 361 35%和 631 65%, 农村分别为 821 75%和 171 15%。

需要指出的是, 根据表 3, 有 183个户主样本为未婚, 在该类缺损家庭中占 11 01%。若从亲
生子女角度去理解, 未婚男女将婚外生育子女养育起来会形成未婚有子女家庭。不过, 在中国

现阶段, 虽不能排除这种情形, 但应该比较少见。我们推测, 这种现象主要是未婚户主收养子

女所造成, 当然也包括过继子女。若从这一点去认识, 未婚男性户主应是主体。长表所做统计

证实了我们的推断。这些样本中, 男性占 981 36%, 女性占 11 64%。其年龄集中在 40 ) 60 岁年

龄段, 20岁以下占 11 64%。一般而言, 低年龄户主收养子女的可能性较小。或许这些未婚有子
女样本的产生还有收养之外的其他原因。

2. 直系家庭

根据长表数据, 直系家庭的主体是三代直系家庭。在当代, 从家庭代际生命周期和成员关

系角度来看, 大多数家庭能实现三代共存①的目标。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 实现四代人共存的

家庭也在增加。当然其中有城乡之别, 城市由于推行晚婚晚育, 四代共存家庭较少。2000 年我

们在农村调查时发现, 不少 70岁以上老人的孙辈子女开始结婚生育。但这些老人或与配偶生

活, 或单独生活, 多代同堂已不是他们的追求。孙辈子女结婚生育后或独立居住, 或与其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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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而不是与祖父母同住。所以四代直系家庭产生的可能性提高不等于其在实际生活中比重

增加。/五普0 数据对家庭成员关系分类线条相对粗略, 也许会掩盖部分四代及以上直系家庭。

当户主下有儿孙、上有父母, 或上有父祖、下有子女时, 能容易判定其属于四代家庭; 若户主

是四代中辈分最长或最低者, 就需设定曾孙子女或曾祖父母等关系类型, 这样才能判定其是否

为四代家庭。然而, /五普0 将曾祖父母以上直系长辈均定义为 /祖父母0, 将曾孙子女以下直

系晚辈定义为 /孙子女0①。由此失去判定其代际数的线索, 因而可能丢失四代以上家庭样本。

就社会实际而言, 四代及以上家庭中, 最年长一代往往退出劳动领域, 最低辈分者多未成年,

由他们充当户主的比例是比较低的。所以, 从这一角度讲, 被/丢失0的四代家庭样本不会很大。

直系家庭中隔代直系家庭值得关注。这些隔代家庭主要是祖父母与孙辈子女构成的生活单

位。隔代家庭形成有两种途径, 一是子、媳先父母去世, 留下孙子女, 这种情形是存在的。不

过, 子、媳双亡形成的隔代家庭比例不会很大。二是户主子、媳在外地工作, 孙子女留给老人

照料。在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 这种情形比较少。即使儿辈离家谋生, 也以儿子为主, 儿媳与

未成年孙子女留在家中。现代化水平高的社会, 未成年子女以跟随父母生活为主, 他们很少被

留给异地居住的祖父母照顾。但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阶段, 在妇女充分就业的社会, 人

口迁移受户籍约束较多的社会和现代化水平不均衡的城市社会, 第二种隔代家庭有了形成条件。

/五普0 长表有对家庭户籍人口外出半年以上者的统计。这有助于认识隔代家庭与人口流动

的关系。整体而言, 隔代直系家庭比重在 2%以上地区 (省级单位) , 离家半年以上者在隔代直

系家庭中所占比重超过 60%。其中一户有二人以上离家且超过 50%的省份均在南方, 这些地区

有高比例的隔代直系家庭 (如江西隔代家庭占 41 89%, 重庆 51 24%, 四川 41 42% )。值得注意

的是, 在上海、北京等城市人口集中且隔代直系家庭比重大的地区, 离家半年以上人口所占比

重并不大 (如北京为12%, 上海 3%)。这说明这些都市隔代直系家庭并非由于子辈离家所形成,

而与孙辈子女寄居有很大关系。

3. 复合家庭

复合家庭是传统时代的一个重要形态, 亦是被当时社会推崇的家庭类型 (虽然受主客观条

件制约, 同一历史时期多数家庭难以保持复合家庭的居制)。传统意义上的复合家庭建立在 /同

居共财0 基础上, 家长统领家庭事务。

根据 2000年前后我们在河北、浙江和湖北等地农村所做调查, 一个上百、数百户的村庄,

已很难见到复合家庭的踪影。然而, 按照长表数据, 当代中国复合家庭虽少, 却仍然存在。不

可否认的是, 其中具有传统意义的复合家庭或许尚有遗存, 但已婚儿孙将经济收入如数上交给

家长的复合家庭不会是多数。它们更多的是一个共伙单位。有的则是 /虚拟复合家庭0: 户口登

记簿上两个已婚儿子均在父母名下, 或已婚兄弟同登一处, 但日常生活单位却相互独立。

4. 单人家庭

单人家庭存在的前提是户主本人具有生活自理能力。根据长表数据, 80岁以上高龄老人在

单人户主中占 5%。这些老年人究竟真实地独自生活, 还是 /虚拟0 性单独居住? 依据 /中国高

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0 课题组 1998年一项调查, 80岁以上老人独居比例占 101 9%, 其中 85岁

以上独居比例为 71 4%②。它表明, 当代社会高龄老年人独自居住并非个别现象。当然, 不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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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单立户口、但实际与子女共同生活的高龄老人被登记为单人户。

幼童, 甚至婴儿单人户也出现在数据中。一般而言, 未成年人单独生活的可能性较高龄老

年人小得多。14岁以下少年和幼儿构成的单人户占 41 11%, 这一比例不低。实际上, 不仅14岁

以下, 甚至 19岁以下者单独生活也是很少的。故其中大部分应是虚拟单人家庭。通过对其户口

性质进行检查, 我们发现, 所有 14岁以下样本中, 农业人口占 911 04% , 非农业人口占 81 96%。
那么这些单人户是怎样产生的呢? 比较一致的看法为, 留守儿童是其中的主体。即父母离开户

口所在地半年以上, 其一个子女留在家中, 依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生活。普查时往往将这个子

女单独统计, 形成虚拟单人户。而按照家庭类型划分原则, 这些未成年人如与祖父母生活, 应

被列入隔代直系家庭之中。若是这样, 留守儿童所形成的虚拟单人户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隔代直

系家庭比重。不过, 普查当年出生者或只有一两岁者成为单人户户主的现象表明, 还有其他虚

立户口行为。如将单人户中 19岁以下者除去, 单人家庭户主年龄构成比例如表 4所示。总的来

看, 25岁年龄段和 65岁年龄段比重相对最大。不过从 20岁年龄段到 75 岁年龄段, 都有一定比

例。可见, 单人家庭并非年轻和年老人口群体所特有。

根据长表数据, 单人家庭户主中男性占 581 94% , 女性占 411 06%。图 2显示, 两者在不同

年龄段的构成有明显区别。男性峰值在 25岁年龄段, 但比较窄; 女性峰值在 60岁和 70岁年龄

段, 且明显高于男性, 范围也宽。可以说, 前者尚处于青年阶段, 后者则在老年时期。这种分

布状况提示我们, 很可能婚姻行为差异导致这种特征。即 30岁前后男性单人家庭户主中有高比

例的晚婚者, 而女性单人家庭户主在 70 岁左右有高比例的丧偶者。长表数据显示, 未婚类别

中, 30岁年龄段男性高于女性 6621 07%; 丧偶类别中, 75岁年龄段女性高于男性 921 40%。

三、1982年以来三次人口普查年份家庭结构比较

曾毅等利用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带对家庭结构进行了分析①, 这为纵

向考察家庭结构变动提供了可能。

表 5显示, 尽管笔者依据 2000年长表数据对家庭结构的分类与曾毅等对 1982年和 1990年

普查数据分类有一些差异, 但基本指标是一致的。故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具有可行性。

从基本构成看, 2000年核心家庭较前两次普查减少, 比 1990年下降了 71 66%。单人家庭则
较1990年上升了 351 60%。直系家庭若包含二代直系家庭, 上升211 40%; 不含二代直系家庭则

上升 81 16%。若将核心家庭视为当代小家庭的代表类型, 直系家庭作为偏大家庭的代表类型,
那么是否可以说 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出中国家庭向偏大方向转变? 要回答此问题, 需从家庭具

体构成来分析。

(一) 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中夫妇核心家庭从 1982年以来呈上升趋势。2000年比 1982年提高 1701 50% , 较

1990年增加 991 23% , 由此表现出大幅增长的势头。前述夫妇核心家庭户集中于 45 ) 65岁年龄

组, 而不完全在年轻夫妇和年老夫妇中间。这种状态与子女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有关, 但并非

与老年父母分开居住有直接关系。实际上, 农村 40岁以上中年户主儿女多进入婚姻年龄; 多子

女家庭子女婚后与父母分开生活比例较高; 子女婚后普遍与父母分居增加了中年夫妇生活在无

子女家庭中的比例。城市 50岁以上中老年夫妇中也有与已婚子女分开生活的趋向。此外, 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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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 进入 2000 年后即使未到结婚年龄, 也有不少人离开父母外出求学,

身边无子女的夫妇核心家庭由此增加。从这一点看, 2000年夫妻核心家庭上升是独生子女政策

推行的效应。25岁前后, 城镇人口中夫妇核心家庭较高则与晚育有关, 但农村的这一年龄组并

不突出。

表 5 三次人口普查中不同类型家庭的构成 (%)

普查

年份

核心家庭 直系家庭 复合家庭

一对

夫妇

父母

子女

父母一

方和

子女

扩大 小计
二代

直系

三代

直系

四代

直系

隔代

直系
小计

二代

复合

三代及

以上

复合

小计

单人

家庭

缺损

家庭
其他 合计

1982 41 78 521 89 141 31 71198 161 63 01 52 01 66 171 81 01 11 01 88 0199 71 97 11 02 1001 00

1990 61 49 571 81 91 50 73180 161 65 01 59 01 66 171 90 01 09 11 06 1115 61 32 01 81 1001 00

2000 121 93 471 25 61 35 11 62 68115 21 37 161 63 01 64 21 09 211 73 01 13 01 44 0157 81 57 01 73 01 26 1001 00

    资料来源: 1982年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类的夫妻核心家庭、单人家庭和 / 其他0 家庭类数据来自 《1982年全国人口

普查资料》汇总数据 (见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 年, 第 476 ) 477页)。其余类型数据来自曾毅等《中国

80年代以来各类核心家庭户的变动趋势》。由于本表数据由普查数据和普查抽样数据两种组成, 因而其合

计数有一定误差。1990年家庭结构数据来自曾毅等《中国家庭结构的现状、区域差异及变动趋势》。2000

年数据同表 1。

  说明: 曾毅等对 1982年和 1990年家庭结构的分类与作者有所不同。在核心家庭中, 笔者分类中有扩大核心家庭, 曾

毅等的分类没有这一类型。在直系家庭中, 两者最重要的区别是, 笔者的分类中有二代直系家庭, 曾毅等无此

类型。

我们强调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作用, 从夫妇和子女组成核心家庭比重变化上也

能体现出来。根据表5,这一类家庭从1982年至1990年呈上升之势, 提高了91 30%; 至2000年则明
显下降, 减少了181 27%。在多子女生育环境下, 一个子女离家求学或工作虽使家庭规模缩小,
但尚不会引起家庭类型发生转变。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 子女离家则直接导致家庭类型改变。

父母一方和子女所形成的缺损核心家庭从 1982年至 2000年呈下降之势。1990年比 1982年

下降了 331 61%, 2000年比 1990年下降了 331 16%。曾毅等认为, 户籍管理登记系统是造成分
居核心家庭的主要原因。2000年较以前下降, 主要因为现在获得以家庭团聚为理由的城镇居留

许可比以前容易多了①。我们认为, 这一分析是合乎实际的。

综上所述, 核心家庭既有总比重下降的一面, 也有其中夫妇核心家庭上升的另一面。

(二) 直系家庭

就绝对值而言, 直系家庭比重 1990年与 1982年相似, 2000 年最大。但建立在前两次普查

数据基础上的分析未把二代直系家庭包含进去。若对 2000年数据进行分析时将二代直系家庭数

据剔除, 仅观察三代和四代以上直系家庭, 其结果与 1990年很相似, 表现出三、四代直系家庭

相对稳定的特征。但若分城乡看, 城、镇三代直系家庭分别降低了 171 22%和 211 30%, 农村则
增长了 71 34%。城乡之间三代直系家庭变动方向的差异使其在家庭总量中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隔代直系家庭在家庭总量中所占比例不大, 但其增长率最高。2000年隔代直系家庭约高于

前两次普查 200%。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它说明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农村劳动者在向城镇转移过

程中还有许多障碍和困难, 为减轻生存压力, 他们不得不将子女留给老年父母照料。二是城市

内部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有差异, 导致一定数量虚拟隔代直系家庭的产生。如近年城市扩展迅速,

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 老城区教育条件较好, 出于这一考虑, 孙子女常被送至祖父母身边, 就

近入学。如果不包含二代直系家庭, 那么可见, 2000年直系家庭增加主要是隔代家庭上升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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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显然, 不能因隔代直系家庭增多而产生当代中国家庭有向偏大方向转变的认识。

(三) 复合家庭

1982年普查数据中复合家庭比重约为 1%。当然, 在有的地区它可能已经消失, 有的则可

能稍高于这个水平。 /五普0 长表数据显示, 2000 年复合家庭只有 01 56% , 比 1990年下降了

501 43%。即使如此, 我们仍怀疑在实践中兄弟均婚后共同生活的复合家庭能否达到这个比例。
(四) 单人家庭

前述已经提到, 2000年普查中单人户有一定 /虚拟0 成分。但该问题在历次普查中都不同

程度存在。考虑到这一点, 若仅从 2000年数据中剔除 /虚拟0 部分, 反而会影响与此前普查数

据的比较。所以, 在此保持数据原貌。2000年单人家庭与 1982年相比无大变化, 但比 1990年

上升了 351 60%。我们认为, 影响单人家庭比重变化的因素很多。在当代家庭核心化的背景下,
家庭进一步简化并不困难。夫妇核心家庭中老年夫妇一方故逝、中青年夫妇婚姻解体, 缺损核

心家庭子女离家赴外, 隔代家庭孙子女返回父母身边, 都有可能使之转变成单人家庭。2000年

比 1990年单人户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 曾毅等将其归结为两点, 一是那些离开父母家去工作

从而独立居住者的平均初婚年龄在不断提高; 二是伴随着离婚率的提高, 那些不与子女同住的

离婚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1990年代一人户数量的增长①。

根据对 2000年单人户婚姻状况统计, 20岁以上单人家庭户主中, 丧偶所占比重最大, 为

341 31%; 未婚占 311 91%; 有配偶而分居两地形成单人户占 271 31%; 离婚只占 61 46%。丧偶
虽然在各个年龄组夫妇中都会发生, 但老年人丧偶比率最高, 且最有可能形成单人家庭。人口

预期寿命延长促使老年人口比重增加, 但期望寿命在男女老年中存在差异, 它极易形成老年单

人户, 特别是老年女性单人户。晚婚比重在受过高等教育者中一向较高, 1990年代以来, 随着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 这一群体迅速增大, 由晚婚而形成的单人户上升。故我们认为单人家庭增

加主要受丧偶和晚婚两因素影响。离婚只是诸影响因素中之一, 还不能成为主要因素。

四、讨   论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不仅对世纪之交中国家庭结构的状态有了基本把握, 而且对 1980 年代

以来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特征有了具体认识。

核心家庭较前两次普查略有下降。在其内部, 夫妇核心家庭上升明显, 标准核心家庭稍有

下降, 缺损核心家庭则有显著下降。直系家庭整体状态表现为上升, 其中三代直系家庭相对稳

定, 隔代直系家庭明显提高。单人家庭尽管在部分地区出现下降, 但全国总体水平较 1990 年代

上升。若将单人家庭和核心家庭增长视为家庭趋于小型化, 直系家庭上升视为偏向较大家庭的

话, 那么,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存在向较大家庭和小家庭变动两种趋向, 整体上处于一种相对平

衡状态。但家庭的小型化特征更突出一些。从家庭规模上看, 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内所生活的

成员数量进一步减少。中国的平均家庭规模由 1982年的 41 41人②, 降至 1990年的 31 96人, 再
降至 2000年的 31 44人③。

那么, 中国当代不同类型家庭分别表现出的稳定、上升和下降是由哪些因素决定或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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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家庭结构的变动趋向又怎样? 这里尝试做一综合分析。

(一) 家庭结构变动的三种表现形式

家庭结构的变化实际是家庭成员组合方式的变化。家庭组合方式往往不是其成员随意的选

择, 而是受到特定社会环境的制约或推动。

1. 以稳定为表现形式的家庭类型

这类家庭主要体现在三代直系家庭上。/五普0 与 /四普0 数据相比, 基本上没有变化; 与

1982年 /三普0 数据相比, 二者也十分接近。当然, 地区和城乡之间是有增减差异的。

三代直系家庭实际是两个核心家庭的叠加, 血缘纽带和财产传承关系将其粘合在一起。传

统时期, 家长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有效控制为三代、甚至四代直系家庭创造了维系条件。当家

庭不再是生产单位、家长对成员制约能力下降、成员迁移流动增加之时, 三代直系家庭维系难

度将增大。那么, 为什么当代中国能相对稳定地保持住一定比例的三代直系家庭?

当代三代直系家庭中, 父母和子媳 (或女儿女婿) 两个夫妇单位各自支配主要收入, 成员

间利益冲突减少, 且共同居住还对彼此生活产生互补作用, 因而能够存在下来。笔者以为, 当

代三代直系家庭虽然保持着成员同居之形, 但与传统时代的直系家庭相比, 已 /形同而实异0,

尤其是在城镇, 它实际是一个 /共伙0 单位。有收入的成员在家庭中共同消费部分则带有一定

分摊性质, 这使当代直系家庭 /同居0 中有 /分异0。既有共同利益需要维护, 又有一定 /私

人0 空间。或者说, /集体生活0 中又包含着高度自主成分。因而, 这种居制能将家庭矛盾降到

最低, 使两代夫妇找到 /合作0 生活的优势和基础。

在农村, 三代直系家庭得以维系甚至比重有所增加与 1980年代以来少生形势的形成有直接

关系。农村生育两个以下子女夫妇占主导地位, 独子家庭 (这里将有一子一女或一子二女也视

为独子家庭) 因而增加。独子婚后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多子家庭。与后者相比,

独子夫妇与父母较少财产冲突, 生活中的矛盾也较少, 相对容易相处。

独子婚后与父母组成直系家庭, 有传统孝道作用, 而中国现行法律对家庭养老传统也起到

维护作用。既然照顾父母之责义不容辞, 与父母同居生活又会给彼此带来便利, 直系家庭也就

能产生并维持下去。当然, 赡养父母与同父母组成直系家庭并没有必然联系, 但那些失去生活

自理能力的老年父母, 惟有与子女同居才能获得基本赡养条件。从这一角度看, 农村直系家庭

上升并非家庭观念和代际关系中传统意识增强所致, 而与子女数量减少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保

障制度不健全, 老年父母对子女养老作用的依赖有直接关系。

中国当代城乡都存在直系家庭 /同形而异实0 的现象。在城市, 这种制约关系相对较少、

但又使不同代际成员受益的直系家庭弥补了家政服务不足或服务水准不高的社会缺陷。农村独

子与父母所形成的直系家庭则在实际上承担了老年父母的养老功能。目前, 这种家庭的代际互

助作用仍然是难以替代的。它使代际关系中的 /弱势0 者获得了基本生存保障。

2. 以上升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家庭类型

夫妇核心家庭是这一时期大幅上升家庭类型的代表。当代夫妇核心家庭的增加受到三股力

量推动, 一是年轻夫妇婚后推迟生育, 城镇尤为突出。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特征, 而不完全是

晚婚、晚育政策作用的结果。二是中年夫妇仅有的独生子女离家上学或就业, 导致 /空巢0 家

庭急速增加, 这也是城镇社会的突出现象。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 多子女家庭子女渐次走出家

庭的慢节奏不复存在, 从而使家庭生命过程中有子女时间大大缩短。三是相对低龄老年夫妇在

身体尚好, 生活能够自理时, 与子女分居生活形成夫妇核心家庭带有一定普遍性。

另一个上升明显的类型为隔代直系家庭。隔代直系家庭增加既显示出社会的发展, 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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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发展不健全的表现。根据长表数据, 隔代家庭增幅较大、所占比重较高地区主要是大量

农民出外谋生的地区。为减少支出, 降低风险, 农民夫妇外出时常将未成年子女留给父母照管,

它成为隔代直系家庭增加的重要原因。可见, 这类隔代直系家庭并非人们的主观愿望, 而是无

奈的选择。

丧偶老年独居和青年阶段未及时婚配则是单人家庭上升的主要原因。单人家庭并非绝对集

中于年轻人和老年人中间, 表明现阶段的单人家庭还有增长潜力。

3. 以下降为表现形式的家庭类型

缺损核心家庭下降相对明显。此类家庭的主体是夫妇分居两地生活所致。1950年代至 1980

年代中期以前,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夫妇长期分处两地的现象十分普遍, 改革开放以后, 各

种人性化政策的推出解决了户籍藩篱所造成的夫妻两地分居。可以说, 分居所形成的缺损核心

家庭降低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标准核心家庭也是下降的家庭类型, 其下降主要是夫妇核

心家庭上升, 或者说是核心家庭内部不同类型构成调整的结果。复合家庭是持续下降的家庭类

型。且普查数据中的复合家庭可能多数是 /同形而异实0, 是对家庭成员较少约束的 /共伙0 单

位, 甚至仅是户籍上的复合家庭。

总之,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受到三种力量的作用。一是父子、兄弟分爨和分家行为的影

响。父母和已婚子女彼此经济自立是对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最主要的瓦解力量, 早在 1960 年代

中期以后, 中国同爨共财的复合家庭就已处于消失的边缘, 直系家庭主要存在于只有一子的家

庭。1982年 /三普0 数据表明, 全国的核心家庭已经达到 72%, 超过 2000年水平。笔者认为,

当时家庭的核心化主要是分爨、分家行为所推动, 尚与人口控制政策没有直接关系。二是计划

生育政策影响, 主要是独生子女政策对夫妇核心家庭的作用。独生子女政策不会对核心家庭总

量变动产生直接作用, 但它对夫妇核心家庭具有明显推动作用。当然, 政策的效应主要是在它

实行一段时间之后, 2000年前后正是其作用开始显现之时。三是人口迁移流动影响。这一点在

受教育较高群体中, 在城镇居民中更为突出。受教育水平越高, 迁移率越高。实际上, 计划生

育政策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也主要通过 /独生0 或 /少生0 子女的迁移流动来表现。

(二) 西方发达国家家庭结构参照

中国家庭结构的当代状态有自身传统的作用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 如直系家庭尚占有一

定比重。但在一些方面亦显现出追寻发达国家所走过路径的趋向, 如青年男女晚婚、晚育, 甚

至婚后不育。当然, 就目前而言, 中国同西方国家家庭结构类型还有很大不同。以美国 2000年

人口普查为例, 其一人户为 251 8%, 夫妇 ( M arried couple households) 及 18岁以下子女组成

的家庭占 511 7% (其中有 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占 231 5%) , 母亲单亲家庭为 121 2% (其中有 18

岁以下子女的家庭占 71 2% ) , 父亲单亲家庭占 41 2% (其中有 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占 21 1%) ,

其他没有亲属关系者组成的家庭 ( Nonfamily households) 占 61 1%。在所有家庭中, 三代及以
上多代家庭 ( M ult-i generat ional households) 占 31 7% , 未婚同居家庭 ( U nmarried partner

households) 占 51 2%①。即使如此少的多代家庭也主要限于新移民集中、住房短缺和有高比例
婚外生育的地区 (如未婚母亲带着孩子与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可见多代家庭是一种很被动的

选择。考虑到美国子女在 18岁以后离家上学的比例较高, 因而夫妇核心家庭至少应该在 2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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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曾毅等引用的数字为 251 7%①。这意味着美国的单人户占四分之一, 夫妇核心家庭占四分
之一。其核心家庭总数为 681 1% ( 1990年为 701 2% )。从这一比例上看, 中国的核心家庭比重

与美国基本一致。当然核心家庭内部还有差异, 中国的夫妇核心家庭明显比美国低, 美国的单

亲家庭又大大高于中国。它表明中国夫妇与子女生活的比例高于美国。两者的最重要区别体现

在核心家庭之外的单人家庭和直系家庭之上。美国的直系家庭已经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而其

单人家庭已经成为单项家庭类别中与夫妇核心家庭旗鼓相当的家庭类型。可以说, 目前中国直

系家庭的相对高比例和单人家庭的相对低比例是发展中国家家庭结构的重要特征。

(三) 中国家庭结构的发展趋势

从总体上看, 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单人家庭为基本结构的状态将持续, 仍呈现出核心家

庭为主、直系家庭居次、单人家庭作为补充的格局。但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在城市, 与晚婚相

伴随, 青年夫妇晚育现象将继续目前的势头, 从而使夫妇核心家庭比重上升。就全国而言, 受

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那些 /少生0、/独生0 子女开始大批离开家庭, 从而使中老年夫妇核心

家庭增幅加大。根据长表数据, 在由夫妇与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中, 三人户在这类核心家庭中

占541 36% , 四人户占331 19% , 两项合计占 871 55%。年龄在30、35、40岁和45岁4个年龄组

的户主占 731 63%。这 4 个年龄组户主在三人户核心家庭中占 661 37%; 四人户核心家庭中占
831 83%。它表明, 只有一个和两个子女的核心家庭是夫妇与子女所组成核心家庭的主体, 并且

其年龄集中在 30 ) 49岁年龄组。这正是未来夫妇核心家庭的成长源泉。夫妇核心家庭的增加,

客观上使夫妇在中年阶段即从养育子女之累中解脱出来, 从而有助于提高夫妇生活质量。但对

以往靠共同承担养育子女责任而得以维系的家庭来说, 夫妇二人世界对夫妻关系也是一个考验。

城市青年人中的晚婚保持着高比例, 将直接增大单人家庭比重。同时, 预期寿命延长, 丧

偶老年人比例也将扩大, 亦将成为单人家庭的增长因素。根据长表数据, 70、75岁和 80岁以上

3个年龄组丧偶比例分别占同龄组 351 55%、491 92%和 691 26%。若分城乡看, 农业人口 3个组

丧偶比例分别是 391 02%、531 19% 和 701 74%, 非农业人口分别为 251 10%、381 07% 和

611 28%。无疑, 如此高比例老年丧偶群体是单人家庭的潜在促进者。当然他们能否成为事实上
的单人户取决于是否再婚和是否与子女同住。就目前而言, 老年再婚比例是比较低的, 老年女

性尤其如此。这种状态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大改变。并且, 在生活能够自理时, 与子女分居的比

例也将增加。根据长表数据, 70、75岁和 80岁 3个年龄组丧偶老人单独生活者在同龄丧偶老人

中分别占 211 75%、171 30%和 161 40%。这要比 60岁 ( 221 28%) 和 65岁年龄组 ( 211 99% ) 丧

偶者在同龄丧偶者中所占比例稍低。但有接近或超过 20%的丧偶老年人单独居住 (至少从普查

资料看是如此)。

城市独生子女婚后即使全部与父母住在一起, 也意味着 50%的独生子女家庭没有组成直系

家庭的条件。不仅如此, 城市直系家庭受到多种条件限制, 故城市直系家庭将不会扩大。但随

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 一些生活自理有困难的老年父母将会通过与子女同住而获得照顾。家政

服务和老年公寓的发展, 则将减少其对子女的依赖, 保持独立生活状态。

农村独子家庭比重相对上升是当代直系家庭比重有所增加的主要原因。今后一段时间农村

独子家庭将进一步增加, 直系家庭在一些地区有可能还要上升, 但其增长也会受到制约。不同

代际家庭成员生活习惯的差异, 会促使父母与已婚子女分爨生活。此外, 城镇化使受过中高等

教育的农村青年多数将选择在城镇就业和定居; 在城镇获得稳定工作的中青年农民, 迁移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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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可能性增大, 从而与父母分处两地生活。当然, 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这些独子父

母进城投靠子女养老的情形也会增加。但相对来说, 前一种可能性更大。

(四) 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与社会政策的应对

中国当代家庭结构的变动表明: 中国家庭的核心化局面在 1980年代初期即已形成。/五普0

数据揭示的新变化在于, 夫妇核心家庭迅速上升, 单人家庭继续增加。尽管三代直系家庭的总

水平相对稳定, 甚至在农村有所增长, 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向仍在继续。

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人口流动空前加剧, 它不仅限于城乡之间, 城市之间,

而且扩展到国际之间。宏观视野下的人口流动即是微观环境下家庭成员的地域分割, 由此促进

家庭 /转型0。虽然这不一定会导致家庭成员间经济关系的减弱, 但代际之间的生活照顾关系肯

定会受到制约或趋于弱化。这将使家庭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大提高。

此外,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进一步变动是在 /少生0 和 /独生0 现象相对普遍的环境下进

行的。它表明, 即使没有人口迁移流动行为的广泛发生, 家庭可资利用的成员关系资源也在缩

小。可见, 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在当代中国具有特别紧迫的意义。

当然, 中国当代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对家庭中不同代际成员的影响并不相同。城乡之间、

城市之间和乡村之间不同代际成员在收入分配、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

甚至大相径庭。因而, 家庭结构变动、家庭的小型化及家庭抚幼养老功能的削弱, 在不同家庭

成员之间会有不同的感受。如农民中劳动年龄主要是在集体经济时期度过的一代人经济积累很

少, 目前他们已经或即将进入老年。城镇传统国有企业老年职工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可见, 在

中国现阶段, 从经济支配能力上看, 家庭代际中也有比较突出的强势和弱势之分。那些福利待

遇低的老年弱势代对子女的依赖程度提高, 家庭养老负担将随之加重。这将使老年的弱势处境

进一步增强, 甚至会降低其生活品质, 因而同样需要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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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 v ague; some provisions are even quest ionable in terms of their legality and reasonability .

( 8) Deconstruction of the / Problem0 of AIDS in China
Pan Suim ing  H uang Yingy ing  L i Dun # 85 #

Rather than being a simple issue of an epidemic, AIDS presents it self as a so cial problem
w ith unique Chinese specificit ies. As the authors o f this paper point out , AIDS as a / problem0
fo llow s other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 and thus show s an evident tendency o f social selection. It
endangers the ver y mechanism of a harmonious so ciety and the prospec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s w ell as individual lives. The theoret ical contro versies arising i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 ing this / pr oblem0 not only f ind their w ay into related po licy-making , but socially

const ruct the status quo of AIDS in China.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ef fo rts be made in
community const ruct ion and the const ruct ion of a communal cultural mechanism , in social

org anizat ion of f loating populat ion, and in adjusting our under standing and or ientat ion of y outh

and youth culture, so as to tr ansform the AIDS / problem0 from a cr isis to an opportunity, and
to advance the const ruct 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t the level of building up government

capacity and promot ing the benign oper at ion o f society.

( 9) The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Analysis
Wang Yuesheng # 96 #

Three tendencies may be found in the changing family st ructure in contempo rar y China.
First ly, some family types remain r elat ively stable, as repr esented by the three-generat ion linear

families. T his type has been facilitated by lo oser int ra- family management in urban ar eas and the
greater percentag e of fam ilies w ith an only adult son in rural areas. Secondly, some fam ily types

ar e on the rise. T he rise of conjugal nuclear families is obvious, a phenomenon which may mainly

be at t ributed to the tw o decades o f the one-child policy. Linear fam ilies only consisting of
grandpar ents and grandchildren rank the f irst in terms of gr ow th rate. As a prominent

phenomenon in t ransit io nal China, this increase r ef lects problems in social development . T he
number of one person families is also increasing, mainly due to the tendency of later marriage

among the young and the increased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percentage of surviving spouses among
the elder ly populat ion. T hirdly, there are family types that show a downw ards t rend. The fall in

impaired nuclear families ( w ith only one par ent ) is obvious. The fall of standard nuclear families
( marr ied couple w ith their children)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increase in conjugal nuclear families.

In other w ords, it is mainly a result of changes to nuclear fam ily it self . T hese three t rends in

Chinaps family st ructure w ill remain for some t ime in the future, accompanied by further changes
in certain fam ily types. T he less complicated st ructure and the shrinking size of contempo rar y

families lead to changes in family funct ions and relat ions among family members, w hich w ill in
turn af fect the entire society.

( 10) Civi l Society in China: Concepts, Classif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Yu K ep ing # 109#

This ar ticle pr ovides a comparison and dif ferent iat ion of such concepts as civ il society, the

third secto r, inst itut ional env ir onment , civ il society or ganizat ions ( CSOs or minj ian z uz hi ) ,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 NGOs ) , non-prof it organizations ( N POs ) , intermediate

org anizat ions ( z hongj ie z uz hi ) , social associat ions or mass g roups ( qunz hong tuant i ) , social

groups ( shehui tuanti ) and peopleps g roups ( renmin tuant i ) . T he author offers suggestions in
the classif ication o f private organizations ( minj ian z uz hi ) in China f rom the perspect iv es of

scho lar ly resear ch and administr at ive management . The fo cus is on analy sis o f the main
character ist ics of the current institut ional environment o f Chinese civil society. As the author

points out in his analy sis, the inst itut ional environ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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